
三明学院课程考核合理性审批表
（20   -20   学年第     学期）
考试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类型：


	任课教师
	
	所在学院
	
	系（教研室）
	

	班级
	
	专业
	
	考核人数
	

	课程分目标

权重
	考核方式
	权重
	具体形式

	课程目标1（  ）
	□结果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过程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表现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增值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综合性考核评价
	
	

	课程目标2（  ）
	  □结果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过程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表现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增值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综合性考核评价
	
	

	课程目标3（  ）
	□结果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过程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表现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增值性考核评价
	
	

	
	□综合性考核评价
	
	

	系（教研室）

审查意见
	考核方式是否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
	是  □  否  □

	
	考核方式是否符合课程考核大纲要求
	是  □  否  □

	
	考核方式是否科学，是否根据课程目标表制定
	是  □  否  □

	
	考核方式是否科学，是否体现了能力目标的考核
	是  □  否  □

	命题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开课学院意见：
      符合教学大纲要求，同意。
签字：
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.普通教师的《课程考核合理性审批表》由开课系（教研室）主任签署，系（教研室）主任的《课程考核合理性审批表》由开课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签署。

2.《课程考核合理性审批表》须在考试前填写并完成审批。

3.具体考核方式可参见《三明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达成情况评价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明院办发〔2024〕58号）。


